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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7日至5月14日，我随中央国家机关

青年“百村调研”实践活动二团赴湖北省武汉市黄

陂区六指街道滨湖村开展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深入

田间地头，深入村村户户，最直观地了解“三农”

问题，最近距离地聆听农民群众的心声，收获良

多，此行不虚。调研中，我们看到了党的强农惠农

政策在基层得到了很好地落实，农民欢欣鼓舞、

赞不绝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三农”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此次调研要求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同吃同住”不是问题，可是当我们摩拳擦

掌准备下地与农民“同劳动”时，却尴尬地发现我

们所在的滨湖村已经“无劳可动”了——该村1227

人，2608亩耕地，绝大部分已经通过土地流转出租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                                2011年5月27日

百村调研
第8期

给了当地一家公司进行规模化的苗木种植，农民无田

可种，多数赋闲在家，也就谈不上让我们干农活了。

滨湖村的土地流转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当前

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越

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城打工，农村

土地被大量抛荒；农村土地流转可以带动农业生产

要素的合理流动，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

对增加农民收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统筹城乡发展

大有裨益。那么农民对土地流转又是怎么看的呢？

农民对土地流转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土地流

转是否“包治百病”？土地流转未来的发展方向如

何？随着调研的深入，经过与村民、村干部多次交

流，这些问题的答案渐渐清晰了起来。

细算账，深剖析，冷思考

——四问农村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流转后，农民收入能增加吗？

我们首先比较种粮与务工的收益：滨湖村的

土地一年可种三季作物：早稻（4～7月）、晚稻

（8～10月）、油菜（11～3月）。每亩地种子、肥

料、农药等成本合计466元；收获后每亩可获利2305



2

如果其土地完全流转，一方面，因为无田可

种，每月饮食支出增加到300元；另一方面，打零

工收入以70元/天计，因不能得到充分就业，假设

他们每年可工作183天，则年收入S= S打工收入+S土地流

转租金-S饮食支出=11660元,大致与种粮收入相当。也就

是说，如果他们每年工作天数大于183天，则土地

流转可以使收入增加；如果每年工作天数小于183

天，则土地流转后，收入反而减少。因此，对于农

村妇女和50-70岁的男劳力，农村土地流转后，他

们的收入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关键在于他们脱离

农业劳动后能否实现充分就业。令人遗憾的是，这

部分人群几乎很难得到足够的就业机会，土地流转

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反而可能使他们更贫穷。因此，他们大都不愿意土

地流转。

那么这部分人的比例有多大呢？滨湖村的情

况是：全村共1227人，青壮年劳动力约500人，他

们的土地往往大量抛荒（约占全村土地的40%），

流转后每人每年可以增加不少租金收入，因此他们

大都支持土地流转。而滨湖村的妇女及50～70岁的

男劳力约400人，由于滨湖村及其所在的街道二、

三产业并不发达，他们每年被雇佣的天数极难达到

183天，因此他们大多不愿意流转土地，或者认为

租金至少应该翻一翻。但是，他们的呼声和利益诉

求往往难以得到关注和重视。

农村土地流转后，粮食总产量能增加吗？

农村土地流转以后，土地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粮食总产量能增加吗？国家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

情况并不乐观。以滨湖村为例，一方面，需求增

大，过去自给自足的农民现在也要买粮了。另一方

面，供给减少，滨湖村流转出的土地全部用于苗木

种植，粮食种植面积有增无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看政策，

政府只要求土地流转后必须保持农用地用途，并未

要求具体种植种类，土地流入方有权自由选择；

其次，看收益，前文已计算，每亩地在不计人工的

元（成本、获利明细详见文末附表1、附表2）。在不

计人工费的情况下，每年每亩地种粮收入为1839元。

以一个人拥有7亩地计[注]，每年种粮收入为12873元，

如果拥有这7亩地的是一名青壮劳动力，由于有自

己的菜地，每月饮食支出只需要100元，且不需要租

房，年收入S= S种粮收入-S饮食支出=11673元。

假设这名青壮劳动力进城务工，月收入2000

元，滨湖村土地流转租金为每亩每年350元，因为

无田可种，他需要像城市居民一样购买米粮肉菜，

每月饮食支出300元，另需每月支付房租200元，

年收入S= S打工收入+S土地流转租金-S饮食支出-S住房支出=20450

元，几乎是种粮收入的两倍。由此可见，对于农村

青壮劳动力，土地流转前，土地抛荒无收入；土地

流转后，他们除了打工收入,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土

地流转租金,收入增加。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农村除了青壮劳动力，还

有大量妇女和50～70岁的男劳力，他们并未丧失劳

动能力，可以独立从事农业劳动，但是由于性别、

年龄的劣势，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他们被雇佣

的机会远远小于青壮劳动力，不能得到充分就业。

如果拥有上述7亩地的是一个妇女或50～70岁的男

劳力，他可以和青壮劳动力一样胜任7亩地的耕种

任务，每月饮食支出100元，年收入S= S种粮收入-S饮

食支出=11673元，如果计算其在农闲时期打零工的收

入，年收入将更高。

情况下每年可获利1839元，如果由公司进行规模

经营，须支付劳动力成本以及土地租金，那么种粮

不仅无法获利，还要亏损1311元，只有种植瓜果

蔬菜、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才能保证赢利；再次，

看补贴，黄陂区作为武汉市的近郊区，承担着城市

“菜篮子”的职能，各级政府为鼓励种植瓜果蔬

菜，对瓜果蔬菜有更多的补贴和扶持，而国家虽然

有种粮补贴，却是按承包地面积直接补贴给农民，

土地流转以后真正种粮的人无法得到补贴；最后，

看市场，经济作物的市场广阔、价格灵活、利润空

[注] 7亩地的由来：一个青壮劳动力如果外出打工，每个月休息6天，每年的工作日约为280天。而一亩地一年需要青壮劳
动力工作40天，因此，用于打工的280个工作日如果用于从事农业劳动，大致可耕种7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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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的44.1%，流转后的土地普遍用于种植蔬菜、

花卉苗木，极少种粮。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局

面：土地流转得越多，粮食种植面积越少，这将直

接影响国家的粮食产量，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农村土地流转，带来了什么新的问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村土地流转在促进土

地规模化经营的同时，也将农民从土地剥离，从而带

来了许多新的问题：（1）农民生计问题。过去，农民

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也无需担心通货膨胀带来的粮

价、菜价上涨。土地流转后，农民（特别是不能充分

就业的农民）则不得不向国家要粮要钱，微薄的土地

流转租金完全无力应对飞快上涨的物价，农民生计

堪忧。（2）农村社会问题。土地流转后，大量的农

村妇女和年龄较大的男劳力丧失了劳动机会，他们

原本可以自我雇佣从事农业劳动，如今却只能每天

坐在家门口无所事事，如果农村文化建设未能及时

跟上，将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如赌博、盗窃等等。

（3）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土地流转协议多是在有关

部门的指导下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原则由农民与土地

流入方自行签订的，由于文化水平和传统观念限制，

实际操作中农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例如，为了帮

助农民就业，流转协议一般约定土地流入方在劳动

用工方面应优先考虑当地群众，但该条款缺乏强制

力，难以落实，45-65岁的妇女和50-70岁的男劳力几

乎不可能获得什么劳动机会。又如，土地流转协议一

签就是20年，如果土地流入方经营不善，无力支付租

金，可以拖欠租金甚至可以随时退出协议而无具体

惩罚措施，但农民想反悔则难于登天，缺乏协商、谈

判的机制，更无法律救济渠道。如是种种，如果处理

不当，矛盾随时可能激化，引发群体性事件。（4）

耕地质量问题。土地流转以后，如果用于种植花卉苗

木，土地质量容易被树根破坏，未来需要花大量成本

进行土地整理才能重新用于种植粮食。

间大，而粮食的市场小、价格受国家严格管控、利

润空间小。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土地流入方肯定倾

向于种植经济作物而不是粮食。据了解，武汉市黄

陂区土地流转面积35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79.64

农村土地流转，未来之路在何方？

土地流转有很多优点和好处，我们既要看到成

绩，更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未来农村土地流转

或可从以下三方面推进：

第一，要科学制定流转规划，严格控制流转

规模。应根据农村实际抛荒面积土地、农村的人口

年龄结构、劳动力构成等情况，科学制定土地流转

规划，合理确定土地流转规模，逐年、稳步推进流

转，特别要为农村仍然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

妇女及老年人留足土地，留足“口粮田”，也要为

集体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留足土地，尊重农民真实

意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切忌快进冒进。

第二，要合理引导流转用途，确保粮食种植面

积。一方面通过“有形之手”，用行政手段进行约

束和干预，可考虑以市或区、县为单元，明确土地

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的土地比例。另一方面通过市

场的无形之手，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和引导，充分

调动农民和土地流入方的种粮积极性，可在原来按

耕地面积对农民进行种粮直补、保证农民补贴不减

的基础上，增加按销售量对种粮户或种粮公司进行

种粮卖粮的补贴。双管齐下，保证粮食种植面积不

减少，不断提高国家粮食总产量。

第三，要同步推进相关工作，统筹解决三农问

题。一是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二三产业和农村第三产

业（农家乐等），帮助农民就近、充分、稳定就业，

“拉”动农民离开土地，为农村土地流转奠定基础；

二是要积极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帮助务工青年

及其妇幼老家属在城市定居落户，“推”动农民离开

土地，为农村土地流转增强动力；三是要积极开展农

村文化建设，为农村土地流转解除后顾之忧。

一周的调研时间虽短，带给我的思考却很多、

很远。关于农村土地流转，近年来我们一直听到这

样的声音：30年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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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农民致富，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现代

化没有意义；“三农”工作，既需要好的政策，也

需要好的执行；既要考虑全局和长远，更要尊重每

一个个体的合法权益，必须统筹安排，稳步推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感谢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实践活动为我们提

供了这样的学习机会，在我们的心中种下了无数的

种子。我们将带着对三农工作的深厚感情，带着农

民兄弟们沉甸甸的嘱托与期盼，带着调查研究的工

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把这星星之火，带

到未来工作的每个角落！

附表1  滨湖村单位面积耕地种粮成本一览表

种子 肥料

农药
（元）

其它
（元）用量

（斤）
单价
（元）

小计
（元）

氮磷复合肥 钾肥 尿素

用量
（斤）

单价
（元）

小计
（元）

用量
（斤）

单价
（元）

小计
（元）

用量
（斤）

单价
（元）

小计
（元）

早稻 18-20 2-3 36-60 200
0.2-
0.3

40-60 20 1.6 32 10-15 1 10-15 无
15

旱年抽
水

晚稻 12 3-4 36-48 200
0.2-
0.3

40-60 20 1.6 32 10-15 1 10-15 15
15

脱粒机

油菜 1.5 60-80 90-120 50-60
0.2-
0.3

10-18 5 1.6 8 10 1 10 5 /

地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一家一户经营小块土

地的做法无法使农民致富，必须加快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通过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才能实现

农民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新发展。似

乎只要农村土地流转了，一切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了。过去我对此深信不疑。然而通过与农民面对面

的交流，用心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冷静思考不同

群体在土地流转中的利弊得失，我对农村土地流转

有了全新的认识：农村土地流转是三农工作中的一

个重要环节、一个有效手段，但绝不是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不能保证农民充分就业的土地流转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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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滨湖村单位面积耕地种粮成本、获利、收益情况一览表

 
获利

成本（元） 收益（元）
产量（斤） 单价（元） 小计（元）

早稻 700 1.1 770 157.5 612.5

晚稻 800 1.4-1.5 1120-1200 166.5 1008.5

油菜 150 2-3 300-450 142 233

小计   2305 466 1839

【作者：二团（湖北黄陂）14组  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  邱少俊】


